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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相关词语具有以下特定含义： 

发行人、股份公司、

上市公司、公司、

伊之密 

指 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指 
伊之密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行

为 

香港伊之密 指 
Yizumi Precision Machinery (HK)Co.,Limited（伊之密精密机

械（香港）有限公司），系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佳全号租赁 指 广东佳全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系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海晟金租 指 佛山海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系发行人参股公司 

零壹基金 指 
佛山市顺德区盈峰零壹高端智能装备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系发行人参股企业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且仅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

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所 指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本所为本次发行指派的经办律师，即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签

署页“经办律师”一栏中签名的律师 

报告期/最近三年

一期 
指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的期间 

最近一年一期 指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的期间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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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2020]海字第 069-1号 

致：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与本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协议》，本

所接受发行人委托，担任发行人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发布的《管理办法》《律师事务

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2 号—

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了

“[2020]海字第 069 号”《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

称“《法律意见书》”）、“[2020]海字第 070 号”《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

伊之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

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于 2020 年 7 月 24 日出具了《关于广东伊之密

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

[2020]020060 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本所律师在进一步核查的基础上，

对《审核问询函》所涉及的相关事项，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作如下声明： 

1. 本所律师依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之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已经存在的事实以及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2. 本所律师履行了相应审慎核查义务后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并相应补充

了律师工作底稿。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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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完善。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外，没有其他需要补充之内容。 

3.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申请所必备的法定

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 本所律师在工作过程中，已得到发行人的保证：即发行人业已向本所律师

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制作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和

口头证言，其所提供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且无隐瞒、虚

假和重大遗漏之处。 

5. 对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

律师有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作为制作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6. 本所律师仅就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有关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而不对有关会计、

审计及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告、

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书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

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和

评价该等数据的适当资格。 

7.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

目的。 

一、《审核问询函》之问题 1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7,999.80 万元，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发行对象为陈敬财、甄荣辉和梁敬华，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或披露：（1）披露认购对象资金来源，是否为自有资金，

是否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资

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2）结合财务性投资情况、业务规模、现金流状况、资

产构成及资金占用情况等，说明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及规模的合理性。 

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核查过程： 

本所律师取得了发行人及认购对象出具的承诺函；登陆中国裁判文书网、中

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网站对认购对象的信用状况进行检索查询；查阅了发行人报

告期内的审计报告、财务报告中可能涉及财务性投资的科目明细、银行流水以及

理财合同；查阅了报告期相关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司公告；取得了发

行人相关财务资料，了解公司货币资金情况、资产负债结构、经营变动趋势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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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测算依据；登陆巨潮资讯网检索了同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公

开信息。 

核查结果： 

（一）披露认购对象资金来源，是否为自有资金，是否存在对外募集、代持、

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 

1. 认购对象具备履行认购义务的能力 

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敬财、甄荣辉和梁敬华，三人资产

状况和信用状况良好，具备履行认购义务的能力，具体情况如下： 

陈敬财、甄荣辉和梁敬华资产状况良好，除持有发行人股票外，还拥有包括

多处房产、汽车、持有其他公司股权等多项资产，可以通过外部多样化融资，以

自有资产抵押或质押贷款、资产处置变现等多种方式进行资金筹措，认购对象个

人财力和资金实力较强。 

陈敬财、甄荣辉和梁敬华的个人信用状况良好，不存在未清偿的到期大额债

务。同时，根据认购对象出具的承诺并经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

开网等网站，陈敬财、甄荣辉和梁敬华均不存在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仲裁，也

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信用状况良好。 

2. 本次认购的资金来源 

就认购资金来源，认购对象已出具承诺：“本人参与本次认购的资金均来自于

合法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

使用公司及其关联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直接或通过其利益

相关方向本人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本次认购

的股票全部为本人直接持有，不存在代持、信托或其他类似安排的情形”。 

同时，发行人已出具承诺：“公司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参与认购的

投资者提供财务资助或补偿的情况。” 

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资产状况和信用状况良好，具备

履行认购义务的能力。认购对象拟认购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存在

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或者间接使用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资金用

于本次认购的情形。 

（二）结合财务性投资情况、业务规模、现金流状况、资产构成及资金占用

情况等，说明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及规模的合理性 

1. 发行人的类金融业务符合暂不纳入类金融计算口径情形的规定，发行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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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期末不存在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和类金融投资，本次募集资金将按照公司

实际资金需求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按照中国证监会《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 年 6 月修订）》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的规定，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

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除符合监管规定、暂不纳入类金融计算口径的对佳全号租

赁的投资外，公司不存在实施或拟实施的其他财务性投资和类金融投资情况；发

行人最近一期末不存在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和类金融投资。 

（1）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除符合监管规定、暂不纳入

类金融计算口径的对佳全号租赁的投资外，公司不存在实施或拟实施的其他财务

性投资和类金融投资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① 类金融 

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发行人存在对全资子公司佳全

号租赁进行类金融业务投资的情况。 

佳全号租赁是与发行人主营业务发展密切相关、符合行业发展惯例所设立的

融资租赁公司。根据《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 年 6 月修订）》《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与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密切相关，

符合业态所需、行业发展惯例及产业政策的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及供应链金融，

暂不纳入类金融计算口径。具体内容见本题之“（2）发行人最近一期末不存在金

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和类金融投资”之“② 类金融业务方面，公司对全资子公司

佳全号租赁的投资与主营业务发展密切相关，符合业态所需、行业发展惯例及产

业政策，属于《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 年 6 月修订）》规定的暂不纳入类

金融计算口径的情形”。 

② 设立或投资产业基金、并购基金 

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发行人不存在新增设立或新增

投资产业基金、并购基金的情形。 

发行人持有的对零壹基金的投资，系发行人作为有限合伙人于 2017 年 12 月 7

日实际出资 3,000 万元进行的产业并购基金投资。零壹基金主营业务为股权投资，

重点投资方向为高端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及相关产业。根据《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

解答（2020 年 6 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

答》，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以获取技术、原料或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以收购或整

合为目的的并购投资，以拓展客户、渠道为目的的委托贷款，如符合公司主营业

务及战略发展方向，不界定为财务性投资。具体内容见本题之“（2）发行人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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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末不存在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和类金融投资”之“① 财务性投资方面，公

司最近一期末不存在持有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之“C 长期股权投资”之“b 对

零壹基金的投资”。 

③ 拆借资金 

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发行人不存在资金拆借。 

④ 委托贷款  

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发行人不存在委托贷款。 

⑤ 以超过集团持股比例向集团财务公司出资或增资 

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发行人不存在以超过集团持股

比例向集团财务公司出资或增资的情形。 

⑥ 购买收益波动大且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  

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发行人不存在购买收益波动大

且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的情形。 

⑦ 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业务 

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发行人不存在投资金融业务的

情况。 

发行人持有的对海晟金租的投资，系公司作为海晟金租的发起人，于 2016 年

5 月 10 日实际出资 18,000 万元进行的投资，未超过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

资产的 30％，且后续发行人至今未追加投资。该项投资是公司为发展主营业务或

拓展客户、渠道而进行的投资。具体内容见本题之“（2）发行人最近一期末不存

在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和类金融投资”之“① 财务性投资方面，公司最近一期

末不存在持有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之“C 长期股权投资”之“a 对海晟金租

的投资”。 

⑧ 发行人拟实施的其他财务性投资的具体情况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拟实施财务性投资的相关安

排。 

（2）发行人最近一期末不存在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和类金融投资 

① 财务性投资方面，公司最近一期末不存在持有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 

最近一年一期，发行人持有的相关科目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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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负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3 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 3,319.53 

其中：衍生金融资产-远期结售汇合同 - 19.53 

保本结构性存款 - 3,300.00 

小计 - 3,319.5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负债 
20.08 - 

其中：衍生金融资产-远期结售汇合同 20.08 - 

小计 20.08 - 

注：2020 年 1-3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下同。 

2019 年末，公司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为衍生金

融资产-远期结售汇合同和保本结构性存款。最近一期末，公司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为 0，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负债为 20.08 万元。 

a 衍生金融资产-远期结售汇合同：由于公司海外业务主要采用美元进行结算，

为规避和防范汇率波动对公司利润的影响，公司以正常跨境业务为基础，根据预

计获取的海外订单货款以及当期人民币汇率走势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期末将

未结汇的远期外汇合同的公允价值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或负债。公司开展该业

务系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为了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所带来潜在风险而采

取的常规措施，遵循合法、审慎、安全、有效的原则，以规避和防范汇率风险为

目的，不存在投机套利的交易行为，不构成财务性投资。 

b 保本结构性存款：公司将暂时闲置的资金用于购买短期保本结构性存款，

主要是为了对货币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其具有保本以及期限

短、收益稳定、流动性强等特点，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B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3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WEISS & WEISS MOLDING TECHNOLOGY 投资 435.91 427.36 

合计 435.91 427.36 

2018 年 3 月 14 日，为加强产品研发并获取接触汽车一级供应商的机会，发行

人子公司香港伊之密增资入股比利时公司 Weiss AITC PGmbH 后，Weiss AI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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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mbH 的股数增至 222 股，均为无面值的记名股，其中 WEISS Alexander Alfred

与 PRINCE Michael James 各持 100 股，香港伊之密持 22 股，发行人通过香港伊之

密持有的表决权股份占比为 9.91%。其后 Weiss AITC PGmbH 又引入其他投资者并

更名为 WEISS & WEISS MOLDING TECHNOLOGY，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香港伊之密持有其 7.88%股份。 

WEISS & WEISS MOLDING TECHNOLOGY 主营业务为注塑机产品及配件

和服务，发行人初始投资为 382.58 万元人民币（50 万欧元），持有 WEISS & WEISS 

MOLDING TECHNOLOGY 股权是为了加强产品研发并获取接触汽车一级供应商

的机会，属于出于战略目的而计划长期持有的权益性工具投资，因此公司将其指

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该项投资

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C 长期股权投资 

单位：万元 

联营企业 2020 年 3月 31日 2019 年 12月 31 日 

海晟金租 22,052.94 21,763.31 

零壹基金 2,934.99 2,948.22 

合计 24,987.93 24,711.53 

最近一年一期，公司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联营企业）情况如下： 

a 对海晟金租的投资 

发行人投资海晟金租的目的是为主营业务发展寻求融资租赁合作对象，该投

资事项业已经 2015 年 4 月 7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海晟金

租主营业务为融资租赁，定位于支持先进装备制造产业转型发展，服务“三农”

和中小微企业，并以涉农机械和高端装备的融资租赁为业务主线，专注于发展针

对先进装备制造业企业及其产业链的业务模式，发挥各股东的区位优势、行业优

势和该公司的错位竞争优势，不断提升面向“三农”和中小微型客户的金融服务

能力，推动珠江西岸国内领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基地的建设，

助力广东及全国工业制造业转型升级。 

公司参股设立海晟金租是公司为发展主营业务或拓展客户、渠道而进行的投

资，属于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企业的财务性投资。海晟金租于 2016 年 6 月 28 日

在广东省佛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注册资本为 200,000 万元。发行人于

2016 年 5 月 10 日实际出资 18,000 万元，持有海晟金租股权比例为 9%，并派驻一

名董事，对该公司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将该项投资作为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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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发行人尚未与海晟金租发生关联交易。 

发行人对海晟金租的投资属于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企业的财务性投资，此项

投资发生于报告期外，最初设立的目的系为发展主营业务或拓展客户、渠道而进

行的投资。自海晟金租首次设立至今发行人未追加投资，且对海晟金租的投资金

额未超过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30％，因此，该项投资不构成金额

较大的财务性投资。 

b 对零壹基金的投资 

零壹基金主营业务为股权投资，重点投资方向为高端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及相

关产业，通过并购与引进优质项目，推进企业的转型升级，以达到高端智能装备

产业的资源合理配置和结构调整的目的，同时实现管理资本的长期稳定增值。 

零壹基金是公司以战略整合或收购为目的，投资与主业相关的产业并购基金，

不属于财务性投资。零壹基金于 2017 年 4 月 25 日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登记成立，该产业并购基金整体规模为 10,000 万元，发行人作为有限合

伙人于 2017 年 12 月 7 日实际出资 3,000 万元，认缴出资比例为 30%，该基金于

2018 年 3 月 5 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 

发行人对零壹基金的投资金额未超过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30％，且未在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六个月内实施。对零壹基金的投资

是公司以战略整合或收购为目的、投资与主业相关的产业并购基金，因此不属于

财务性投资或类金融投资。 

② 类金融业务方面，公司对全资子公司佳全号租赁的投资与主营业务发展密

切相关，符合业态所需、行业发展惯例及产业政策，属于《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

解答（2020 年 6 月修订）》规定的暂不纳入类金融计算口径的情形 

公司所处模压成型装备行业属于装备制造业中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其产品具

有单台价值量高等特点，借助融资租赁进行销售是行业内普遍采用的一种方式，

可以减轻客户尤其是中小企业的付款资金压力，同时有利于促进公司销售规模的

增长，有利于服务实体经济，是设备销售行业发展所需，符合行业发展惯例及产

业政策。因此，公司设立佳全号租赁开展相关融资租赁业务。关于佳全号租赁的

相关情况介绍如下： 

A 佳全号租赁的基本情况 

为推动国内市场业务开展，公司于 2019 年 9 月在广东设立全资子公司佳全号

租赁，登记机关为佛山市顺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经营范围为：融资租赁业务；

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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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以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依法须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佳全号租赁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3月 31日/2020 年 1-3月 2019年 12月 31日/2019 年度 

总资产 5,129.93 0 

净资产 4,997.96 0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2.04 0 

2019 年度，佳全号租赁的注册资本尚未注入，未开始运营，2020 年 3 月，发

行人向佳全号租赁注入 5,000 万元注册资本金，当月开始运营，未形成收入。2020

年 5 月，发行人向其注入 15,000 万元增资款。至此，佳全号租赁注册资本 2 亿元

已经全部到位，发行人不存在未来拟使用或变相使用募集资金对佳全号租赁新增

投入的计划。 

B 佳全号租赁所涉及的类金融相关监管政策 

根据中国证监会《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 年 6 月修订）》《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除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

批准从事金融业务的持牌机构为金融机构外，其他从事金融活动的机构均为类金

融机构。类金融业务包括但不限于：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和小贷业务等。与公司

主营业务发展密切相关，符合业态所需、行业发展惯例及产业政策的融资租赁、

商业保理及供应链金融，暂不纳入类金融计算口径。 

C 佳全号租赁所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具体经营内容、服务对象和盈利来源，

以及上述业务与公司主营业务或主要产品之间的关系，该业务是否有利于服务实

体经济，是否属于行业发展所需或符合行业惯例 

佳全号租赁的客户均为有意愿购买发行人所生产机器且有融资需求的客户。

具体业务模式为：佳全号租赁、发行人或其他子公司以及客户三方共同签订三方

合同，直接约定佳全号租赁采购机器后向客户融资租赁的事宜，并关联签订佳全

号租赁和客户的融资租赁合同，由客户按期向佳全号租赁付款。佳全号租赁的盈

利来源为融资租赁服务的利息收入。 

佳全号租赁所签订的业务合同均以真实销售业务为基础，截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佳全号租赁签订的已生效的融资租赁合同有 114 个，合同金额合计为 7,913.83

万元。佳全号租赁资本金充足，具备足够的债务清偿能力，报告期内不存在因经

营合规性问题而被处罚的情形。截至目前，佳全号租赁开展的融资租赁标的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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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为公司产品，少部分为公司产品的配套设备，且主要服务于公司原有产品的

销售客户。由于单台设备金额较高，佳全号租赁为有意愿采购公司所产设备的客

户提供融资租赁服务，可以减轻客户付款的资金压力，进而促进公司销售规模的

增长，有利于服务实体经济，是设备销售行业发展所需。 

因此，发行人对佳全号租赁的投资暂不纳入类金融计算口径。 

③ 除上述情况之外，发行人不存在其他财务性投资或类金融投资情况 

除上述情况之外，发行人不存在其他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交易性金融

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款项、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的情形，也

未有新设立或投资产业基金、并购基金、拆借资金、委托贷款、以超过集团持股

比例向集团财务公司出资或增资、购买收益波动大且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非金

融企业投资金融业务、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和小贷业务等行为。 

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除符合监

管规定、暂不纳入类金融计算口径的对佳全号租赁的投资外，发行人不存在实施

或拟实施的其他财务性投资和类金融投资情况；公司对海晟金租的投资规模未达

到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标准，因此，最近一期末公司不存在持有金额较大的财

务性投资和类金融投资，本次募集资金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2. 由于公司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不断增加 

发行人产品应用广泛，在下游行业需求增加的趋势下，营业收入规模逐年增

加，业务规模持续增长，发行人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日益旺盛，补充流动资金具备

必要性。 

公司是专业从事模压成型专用机械设备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的

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主要产品为注塑机、压铸机和橡胶注射机等，所在行业属于

国家鼓励和扶持的先进装备制造业。公司产品是工 业制造领域的重要工作母机，

广泛应用于家用电器、汽车、医疗器械、包装、3C 产品等重要行业和领域。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围绕主营业务不断进行相关领域扩张，现已成立注塑机、

压铸机、橡胶注射成型机、高速包装系统和机器人自动化集成系统等多个事业部，

为客户提供从方案设计、产品制造到维修服务等全方位的解决方案。公司业务发

展稳中有升，营业收入规模呈现持续增长态势。2017-2019 年公司营业收入变化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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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211,385.13 201,496.98 200,830.46 

同比增长 4.91 0.33 39.20 

2017 年-2019 年，公司营业收入逐年增长，伴随着业务规模的持续增长，公司

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日益旺盛。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流动资金的补充将有效缓解

公司发展的资金压力，提升公司经营效率，为公司营业规模的持续扩张奠定坚实

基础。 

3. 现金流方面，公司规模扩大，导致投资活动增加，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净额

与投资净支出和分配股利、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之间存在资金缺口，需要补充流

动资金 

（1）公司 2017-2019 年的现金流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均值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23,140.28 227,649.05 189,396.50 213,395.2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93,069.95 212,273.75 174,725.74 193,356.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070.33 15,375.30 14,670.77 20,038.80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6,196.05 29,845.13 39,718.35 51,919.84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9,284.35 47,568.49 60,773.65 69,208.8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088.30 -17,723.36 -21,055.30 -17,288.99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1,082.38 74,311.95 62,596.07 65,996.8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0,187.01 68,884.68 52,123.40 63,731.69 

    其中：分配股利、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8,230.72 11,260.59 6,224.14 8,571.8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04.63 5,427.27 10,472.67 2,265.1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

响 
-287.81 -225.27 -204.57 -239.22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589.58 2,853.93 3,883.56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8,125.62 15,271.69 11,388.13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5,715.21 18,125.62 15,271.69  

公司过去三年平均经营性现金净流入为 20,038.80 万元，平均投资性现金净流

出为 17,288.99 万元，平均分配股利、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为 8,571.82 万元，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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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性现金净流入不足以支付平均投资性现金净支出和分配股利、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从而导致公司银行有息负债的期末余额逐年增加。 

（2）公司 2017-2019 年末银行贷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2 月 31日 2018 年 12月 31 日 2017年 12月 31日 

短期借款 31,744.71 32,426.59 34,968.93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3,513.51 589.26 867.28 

长期借款 28,425.46 28,058.47 8,650.42 

合计 63,683.68 61,074.33 44,486.64 

此外，根据公司 2020 年 1 月 3 日与佛山市自然资源局签署的《佛山市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出让人同意在 2020 年 7 月 3 日前将出让宗地交付给公

司。同时约定，宗地的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不低于 85,000 万元，其中自交地之日

起 36 个月内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不少于 45,000 万元。 

基于公司有息负债期末余额逐年增加，加之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未来三年

固定资产投资进一步增加，同时亦会同步增加流动资产投资，因此有必要增加股

权融资减少银行贷款金额，降低财务风险。 

4. 资产构成及资金占用方面，公司资产负债率偏高，期末有息负债规模持续

上升，未来对流动资金的占用增加，具有融资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1）公司资产规模持续扩大，期末有息负债规模持续上升，需要补充流动资

金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资产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3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 年 12月 31日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流动资产合计 192,454.38 59.38 172,285.00 60.13 155,824.07 59.09 140,443.46 59.34 

非流动资产合计 131,625.62 40.62 114,250.63 39.87 107,880.32 40.91 96,235.47 40.66 

资产总计 324,080.00 100.00 286,535.63 100.00 263,704.39 100.00 236,678.93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资产总额分别为 236,678.93 万元、263,704.39 万元、

286,535.63 万元和 324,080.00 万元，2018 年末和 2019 年末资产规模分别比上年增

长了 11.42%、8.66％。报告期内，发行人业务规模持续稳定扩张，资产规模呈现

稳定增长的态势，对资金的需求亦相应增加。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负债构成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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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3月 31 日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 年 12月 31日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流动负债合计 140,691.39 72.03 121,171.27 77.71 115,346.78 78.22 112,615.92 88.60 

非流动负债合计 54,620.09 27.97 34,762.96 22.29 32,110.88 21.78 14,495.38 11.40 

负债合计 195,311.48 100.00 155,934.24 100.00 147,457.66 100.00 127,111.30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负债总额分别为 127,111.30 万元、147,457.66 万元、

155,934.24 万元和 195,311.48 万元，负债规模持续增长，主要原因系：① 报告期

内随着发行人资产规模和业务规模不断扩大，与之对应的负债规模相应增长；②

报告期内发行人投资建设新产线和生产基地，对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等非流动资

产的投入较多，相应增加了长期借款。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负债以流动负债为主，流动负债总额分别为 112,615.92

万元、115,346.78 万元、121,171.27 万元和 140,691.39 万元，占总负债的比例分别

为 88.60%、78.22%、77.71%和 72.03%，主要由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等构成；非流动负债总额分别为 14,495.38 万元、32,110.88 万元、34,762.96

万元和 54,620.09 万元，占总负债的比例分别为 11.40%、21.78%、22.29%和 27.97%，

主要由长期借款和预计负债等构成。 

公司报告期内不断加大投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无法满足公司扩

大生产的资金需求，只能通过增加金融机构贷款方式获得所需资金，公司有息负

债年末余额持续增加，造成公司资产负债率偏高和财务成本偏大，最近一期末资

产负债率已达到 60.27%的较高水平，因此公司具有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2）发行人的资产负债率高于同行业公司，需要通过股权融资补充流动资金

降低资产负债率，降低财务风险 

按照证监会行业分类，发行人属于“制造业”之“专用设备制造业”。同行业

A 股上市公司共 232 家；选取其中与发行人净资产规模的可比公司（2020 年 3 月

末净资产规模 10 亿以上 15 亿以下）共 42 家，上述公司与发行人的偿债能力指标

对比如下： 

财务指标 公司 
2020 年 

3月 31 日 

2019 年 

12月 31日 

2018 年 

12月 31日 

2017 年 

12 月 31日 

流动比率

（倍） 

同行业公司平均 3.14 2.84 2.54 2.66 

可比上市公司平均 3.82 3.57 2.94 3.09 

发行人 1.37 1.42 1.35 1.25 

速动比率 同行业公司平均 2.54 2.28 1.96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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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 公司 
2020 年 

3月 31 日 

2019 年 

12月 31日 

2018 年 

12月 31日 

2017 年 

12 月 31日 

（倍） 可比上市公司平均 3.13 2.93 2.25 2.47 

发行人 0.77 0.74 0.65 0.69 

资产负债率

（合并） 

同行业公司平均 39.82% 40.21% 40.93% 39.26% 

可比上市公司平均 35.16% 34.63% 36.37% 36.03% 

发行人 60.27% 54.42% 55.92% 53.71% 

注：以上财务数据来源于 wind 资讯。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流动比率、速动比率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水平，

资产负债率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水平，主要原因系公司正处于建设生产基地

及产能提升的发展阶段，对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等非流动资产的投入较多，同时

增加了短期借款、长期借款等负债规模，因此，发行人的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偏

低，资产负债率偏高。 

报告期内，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水平持续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过高的负

债水平将显著增加发行人的财务费用支出，同时造成发行人整体财务风险的上升。

因此，通过股权融资补充流动资金，对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降低财务风险具

有充分的必要性。 

（3）本次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发行人预计未来三年营

运资金缺口 

发行人 2017-2019 年各年营业收入的增长率分别为 39.20%、0.33%和 4.91%，

相较 2016 年最近三年营业收入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3.58%。假设 2020-2022 年公

司保持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13.58%（此数据仅为测算未来三年营运资金缺口，并非

公司收入预测），则公司 2020-2022 年营业收入和流动资金缺口预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年末 
比例 2020E 2021E 2022E 

2022E-2019

年数据  

营业收入 211,385.13 100.00% 240,089.07  272,690.71  309,719.31  98,334.18  

应收账款 47,906.56 22.66% 54,411.78 61,800.34 70,192.20 22,285.64 

存货 81,133.25 38.38% 92,150.32 104,663.39 118,875.60 37,742.35 

应收票据 11,869.65 5.62% 13,481.43 15,312.07 17,391.29 5,521.64 

预付账款 2,592.18 1.23% 2,944.17 3,343.96 3,798.04 1,205.86 

经营性流动资

产合计 
143,501.64 67.89% 162,987.69 185,119.76 210,257.12 66,755.48 

应付账款 21,188.04 10.02% 24,065.16 27,332.96 31,044.50 9,856.46 

应付票据 24,137.74 11.42% 27,415.40 31,138.13 35,366.37 11,228.63 

预收账款 17,694.44 8.37% 20,097.16 22,826.15 25,925.71 8,2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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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年度/

年末 
比例 2020E 2021E 2022E 

2022E-2019

年数据  

经营性流动负

债合计 
63,020.22 29.81% 71,577.72 81,297.24 92,336.58 29,316.36 

营运资金需求 80,481.42 38.07% 91,409.97 103,822.51 117,920.55 37,439.13 

根据上表测算结果，2022 年末营运资金占用金额为 117,920.55 万元，2019 年

末公司营运资金占用金额为 80,481.42 万元，未来三年累计新增营运资金需求为

37,439.13 万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 17,999.80 万元且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未超过发行人预计未来三年累计新增营运资金的需求，具备合理性。 

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结合财务性投资情况、业务规模、业务增长情况、现

金流状况、资产构成及资金占用情况，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具备必要性，拟补充流

动资金规模具备合理性。 

（三）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 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资产状况和信用状况良好，具备履行认购义务的能力。

认购对象拟认购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

化安排或者直接或者间接使用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 

2. 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可有效降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也有利

于满足公司经营规模日益扩大带来的资金需求，具备必要性；发行人本次拟补充

流动资金金额与发行人财务状况、业务发展情况相符，具备合理性。 

3. 结合财务性投资情况、业务规模、业务增长情况、现金流状况、资产构成

及资金占用情况来看，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具备必要性，拟补充流动资金规模具备

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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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

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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